TABEE 2 RATR L
115#& B RFE &F 545

2O IR
BoH A LB ERERRT

pRA)

AL

FAFEARFGHRIARFIRGEES > R A ARILE]
17 18p 2@ 2 EMF 75 114+ B P H F %60128%53 = 3% !
Bk AR AT

a2
BRB W o
BHRAER DD BHA LR
w4

CHRP R RSLE BT L s 0 BRI H T R 2
rrd o FEAH ?/zizig@ﬂiwr 2 Xt 0 8
WA EEE1I0P 23 RYFN o U ke FREAT R
PR OFZEBFTRDVIERERT EZI P BT 53 ¥ 2
A GRRRE BRI F o BEGE RS LL - 2IRRF 1A
2 Rk sy 2d o )ﬁ%nié P RERLAELS K o
R T F w2 0 AEFWE 524005223 $240152.4% 1
BB~ B2~ R TF 2 0 PR T LRI
2 % 300E 21978 o AN ER TR 2 EHRFT AR
£11718p #ra114# B @30 F 56012858 = (T HAr
) A2 FFEERRA 0 RRARET 28
PEREMBREN G AEEFET AT EP R KA
FPRRIGRBR VM PR EBTREERAED A EHGA
e T EPEPRARTPE 0 AT &P o

S RRE M AR AMRIAE R PRF 51934507 12

%— 7



Ji

<

(T4 ARG AL R a2
> F K@FSL%?‘ FIRRAF AR AECHME &
Fll4ERE A E D G ER T 2

*ﬁ%#kﬁ%>%’w xA4”%%i%%*€

0, 2887 » we R HAE D EFFT 435, 288N A 1B
Lo RBZRA B DB PR > T BRA

N

44
—_\
et
Yo

I L&+ 2 Zi
AR T BHRARFRECR LT 0 F T FF T
RS M ol R o v - SRR S O F

FHH30005 ~ > BRAFZT oI EA v iR
%%Mﬂ%4fﬁﬁﬁiﬂﬁk%i%°

R FTa e e FRTS nAIRE 0 A
A2 FREEE BAIRGT R RPN > Hod 23t ed {4
Bk 2 B2 Bt o HATAF AN £ ER 2 E
WAL HEIEZ A2 - ()P RATFIREY 0 EF2 %
FHEPERE O aFgas ML R4 EREd B
AP MFPLEHHERE e v 'ﬁ'a"% 3 TR AR AR
BB E R AR T o A 0T B3 S

A
:jfﬂgp?‘v[?iﬂi” G e RRIEGREBEALER Y RS ode s

RAIFLITE F10E2Z 15123 T3 P2 o X FF A H»
FZ A2 GAEFRAEH LR AR MR E
%%’%@éﬁﬂﬁﬁ:@ﬁki%%@ﬁ’u&w-ﬁ%
AAGPIIRAE D LT L R RF AE D A E R
2838 H By o XM G f%“ B A o wmFITE

FI2208 %278 ~ 3T F P2 o X a"‘ p AR TP o B

®EEA R r:ﬁ%‘ppq TR w i gdld o
A H B TR B R E A R L AR AR BeG

L ESERE: %52!@\ 5 122i% %L@ﬁ]@’lfwl‘*ﬁﬁ =4 &

ZHBAEIT T ARG Y k- BALERA

S



Vs

I=q

EHOMFEAN AL FREEINGT LA 0w A EGR A
Al 11 ﬁlii”’*i‘t—}%?GOIZS%i’*;IEJ_('Hf“’,i‘s
CHEEE) > F]14890 22p HE = A B EF R
a2 FFrds 135,288~ P B FT &4
LI ) o RRERAHAEI G LEPMRR SRR
FTHURFATH»EFPRREN > FEARBE L1
E2BRET B RT e R T BRATAGLZL 227
1142 & A& 0 g2 Fg 516,040~ » 1,263 5
BRAFT T ARY 519,287 > @ BRARAKR
%ﬁ’ﬂ%ﬁﬂ“zéii~k§% ERMZFEEFRA
6,416~ [3+& 3" :19,248~+3=6,416~] » ¥ &+ & & ¥
A F|F ARG L ukw+f%%5@ﬁ96m
E 019,248 +2=9, 624%] Bl 0B RAE A
B R R 535,288~ [ 019, 248 ~+6, 416 ~+9, 624
8

=30, 28 71] ’ iq*uﬂ‘* ! *frf-' SIEPE SRS LT ki SRS
ﬁﬁ’gﬁﬁﬁ%m%armwwo

PR AR R B%@%Q’ﬁﬁwkg‘@fﬁL@ﬁé
ZAFFH e o AR AEN AL ET L 5 TR KR

B2
2,
F'.
E:p 5 %/§%10841";§?2I§7ﬁ4p Pg v 0 X iRRGEF]11
o

g #\,3\,_&_4._&_\##%\;&22'

Wk REL ] R KRR

,aQAQG%M%’W@é@*

S E AR EE R AT
£ &

o
1&:
I

=1

AR
g
=hg

"*?
<
~\D



TEG O E P EFTES 0005 2 0 BEEA e R

2 0 RERANTAIEGR AT TaFA 2 LR
2 %4£w~:Jﬂ,m%i BHEIP > ? 437
%%’31221'2{%&7&&] ) W - AL BLA YIUTR R A adF
WAEARERTE S g A% » BR A DRHETE P f‘ﬁ‘»\ T
A m A ERE R AL REA LS 0 LR
R PARSE SR IR

ANEY O RPTH T R RATEEP BRLNA 0 T REE

X

~ oz e

BHLIBFRARAE B AR SAEY RIS
W o

- b5

\
4
TN

P F Ao v oo

£ 3 B 15 & 1 " 14 P
\FFEZE F O i

b E AR R AT R

ﬂrfr*%\ T PR T EZLBI0P poe A A K 0 T8

paE  ATE L, 5007 -

v i EY #] 115

Jﬂ-\\

! 14 p
BE FEe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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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4號
異  議  人  林鴻誌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012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規定並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012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11月25日寄存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28日具狀聲明異議等情，有本院送達證書、民事聲明異議狀其上本院收狀戳章可稽，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執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34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鳳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因異議人尚須扶養其父親及長子，經司法事務官依照高雄市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計算異議人之生活費用、異議人父親之扶養費用（需與其他2名手足共同負擔）、異議人長子之扶養費用（需與前配偶共同負擔）後，認異議人每月必需生活費用合計為35,288元，故就異議人每月薪資逾35,288元部分核發移轉薪資命令。然異議人與前配偶離婚後，即約定由異議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是前配偶並未負擔其長子之任何生活費用，且異議人除須扶養父親、長子，每月尚有汽機車貸款、手機貸款、健保欠費、其餘貸款須繳納，每月所剩薪資僅約3,000多元，異議人尚需向朋友借錢才能吃飯，請法院審酌異議人之情況裁定不予扣薪等語。
三、按對於薪資或其他繼續性給付之債權所為強制執行，於債權人之債權額及強制執行費用額之範圍內，其效力及於扣押後應受及增加之給付。對於下列債權發扣押命令之範圍，不得逾各期給付數額三分之一：㈠自然人因提供勞務而獲得之繼續性報酬債權。㈡以維持債務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為目的之繼續性給付債權。前項情形，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得不受扣押範圍之比例限制。但應預留債務人生活費用，不予扣押，強制執行法第115條之1第1至3項定有明文。又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並非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清償債務，以維債權人之權益。
四、經查，相對人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60128號事件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並於114年9月22日對第三人鳳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逾每月35,288元部分核發移轉薪資命令（下稱系爭命令）。異議人對系爭命令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堪以認定。原裁定以異議人所居住之高雄市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以1.2倍計算後，異議人每月必需生活費用為19,248元，而異議人父親扶養費部分，因需與其他2名手足共同負擔，是父親之扶養費應為6,416元【計算式：19,248元÷3=6,416元】，另長子扶養費部分，因需與前配偶共同負擔，是長子之扶養費應為9,624元【計算式：19,248元÷2=9,624元】為由，認異議人每月生活必需費用為35,288元【計算式：19,248元+6,416元+9,624元=35,288元】，爰就其每月薪資逾該數額之部分核發系爭命令，經核與前開法規及說明相符。
五、異議人雖主張與前配偶離婚後，前配偶並未給付其任何長子之生活費用云云，惟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1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故父母縱已離婚，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扶養義務。是異議人與前配偶離婚後，前配偶依法仍應負擔其長子之扶養義務，而異議人就其係單獨扶養長子或其配偶之經濟能力無法負擔扶養長子費用乙節，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採信為真。另異議人雖主張每月尚有汽機車貸款、手機貸款、健保欠費、其餘貸款需繳納，每月所剩薪資僅3,000多元，要借錢才能吃飯云云，然異議人所列上開債務，是否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並未見其舉證說明，且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意旨，僅係依一般社會觀念判斷異議人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異議人仍應衡量自身經濟、欠債狀況，盡力籌措清償債務，以維護債權人之權益，是異議人此部分之主張，亦不足採。
六、綜上，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前開聲明異議之部分，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應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4號

異  議  人  林鴻誌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

1月1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0128號裁定提出

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

    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規定並為強制執行法

    第30條之1所準用。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

    11月18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012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

    ，於同年11月25日寄存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28日具

    狀聲明異議等情，有本院送達證書、民事聲明異議狀其上本

    院收狀戳章可稽，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

    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執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34號債權

    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鳳嘉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因異議人尚須扶養其父親及長子，

    經司法事務官依照高雄市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

    .2倍計算異議人之生活費用、異議人父親之扶養費用（需與

    其他2名手足共同負擔）、異議人長子之扶養費用（需與前

    配偶共同負擔）後，認異議人每月必需生活費用合計為35,2

    88元，故就異議人每月薪資逾35,288元部分核發移轉薪資命

    令。然異議人與前配偶離婚後，即約定由異議人行使負擔未

    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是前配偶並未負擔其長子之任何生活

    費用，且異議人除須扶養父親、長子，每月尚有汽機車貸款

    、手機貸款、健保欠費、其餘貸款須繳納，每月所剩薪資僅

    約3,000多元，異議人尚需向朋友借錢才能吃飯，請法院審

    酌異議人之情況裁定不予扣薪等語。

三、按對於薪資或其他繼續性給付之債權所為強制執行，於債權

    人之債權額及強制執行費用額之範圍內，其效力及於扣押後

    應受及增加之給付。對於下列債權發扣押命令之範圍，不得

    逾各期給付數額三分之一：㈠自然人因提供勞務而獲得之繼

    續性報酬債權。㈡以維持債務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

    需為目的之繼續性給付債權。前項情形，執行法院斟酌債務

    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得不受扣

    押範圍之比例限制。但應預留債務人生活費用，不予扣押，

    強制執行法第115條之1第1至3項定有明文。又按債務人對於

    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

    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

    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

    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

    第122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強制執行之目的，在

    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

    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

    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

    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

    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並非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

    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清償債務，以維債權人之權益

    。

四、經查，相對人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

    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60128號事件受理（下稱系

    爭執行事件），並於114年9月22日對第三人鳳嘉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之薪資逾每月35,288元部分核發移轉薪資命令（下稱

    系爭命令）。異議人對系爭命令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

    官以原裁定駁回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

    卷宗核閱屬實，堪以認定。原裁定以異議人所居住之高雄市

    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以1.2倍計算後，

    異議人每月必需生活費用為19,248元，而異議人父親扶養費

    部分，因需與其他2名手足共同負擔，是父親之扶養費應為6

    ,416元【計算式：19,248元÷3=6,416元】，另長子扶養費部

    分，因需與前配偶共同負擔，是長子之扶養費應為9,624元

    【計算式：19,248元÷2=9,624元】為由，認異議人每月生活

    必需費用為35,288元【計算式：19,248元+6,416元+9,624元

    =35,288元】，爰就其每月薪資逾該數額之部分核發系爭命

    令，經核與前開法規及說明相符。

五、異議人雖主張與前配偶離婚後，前配偶並未給付其任何長子

    之生活費用云云，惟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

    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11

    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

    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

    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

    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故父母縱已離婚，仍應各依其經

    濟能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扶養義務。是異議人與前配偶離婚

    後，前配偶依法仍應負擔其長子之扶養義務，而異議人就其

    係單獨扶養長子或其配偶之經濟能力無法負擔扶養長子費用

    乙節，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採信為真。另異議人雖

    主張每月尚有汽機車貸款、手機貸款、健保欠費、其餘貸款

    需繳納，每月所剩薪資僅3,000多元，要借錢才能吃飯云云

    ，然異議人所列上開債務，是否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

    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並未見其舉證說明，且強制執行法

    第122條規定意旨，僅係依一般社會觀念判斷異議人維持最

    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異議人仍應衡量自身經濟、欠債

    狀況，盡力籌措清償債務，以維護債權人之權益，是異議人

    此部分之主張，亦不足採。

六、綜上，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前開聲明異議之部分，並無違誤，

    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應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4號

異  議  人  林鴻誌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012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規定並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1月18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6012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同年11月25日寄存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28日具狀聲明異議等情，有本院送達證書、民事聲明異議狀其上本院收狀戳章可稽，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執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34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執行異議人於第三人鳳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因異議人尚須扶養其父親及長子，經司法事務官依照高雄市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計算異議人之生活費用、異議人父親之扶養費用（需與其他2名手足共同負擔）、異議人長子之扶養費用（需與前配偶共同負擔）後，認異議人每月必需生活費用合計為35,288元，故就異議人每月薪資逾35,288元部分核發移轉薪資命令。然異議人與前配偶離婚後，即約定由異議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是前配偶並未負擔其長子之任何生活費用，且異議人除須扶養父親、長子，每月尚有汽機車貸款、手機貸款、健保欠費、其餘貸款須繳納，每月所剩薪資僅約3,000多元，異議人尚需向朋友借錢才能吃飯，請法院審酌異議人之情況裁定不予扣薪等語。

三、按對於薪資或其他繼續性給付之債權所為強制執行，於債權人之債權額及強制執行費用額之範圍內，其效力及於扣押後應受及增加之給付。對於下列債權發扣押命令之範圍，不得逾各期給付數額三分之一：㈠自然人因提供勞務而獲得之繼續性報酬債權。㈡以維持債務人或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為目的之繼續性給付債權。前項情形，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得不受扣押範圍之比例限制。但應預留債務人生活費用，不予扣押，強制執行法第115條之1第1至3項定有明文。又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並非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清償債務，以維債權人之權益。

四、經查，相對人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60128號事件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並於114年9月22日對第三人鳳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逾每月35,288元部分核發移轉薪資命令（下稱系爭命令）。異議人對系爭命令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堪以認定。原裁定以異議人所居住之高雄市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6,040元，以1.2倍計算後，異議人每月必需生活費用為19,248元，而異議人父親扶養費部分，因需與其他2名手足共同負擔，是父親之扶養費應為6,416元【計算式：19,248元÷3=6,416元】，另長子扶養費部分，因需與前配偶共同負擔，是長子之扶養費應為9,624元【計算式：19,248元÷2=9,624元】為由，認異議人每月生活必需費用為35,288元【計算式：19,248元+6,416元+9,624元=35,288元】，爰就其每月薪資逾該數額之部分核發系爭命令，經核與前開法規及說明相符。

五、異議人雖主張與前配偶離婚後，前配偶並未給付其任何長子之生活費用云云，惟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116條之2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故父母縱已離婚，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擔扶養義務。是異議人與前配偶離婚後，前配偶依法仍應負擔其長子之扶養義務，而異議人就其係單獨扶養長子或其配偶之經濟能力無法負擔扶養長子費用乙節，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採信為真。另異議人雖主張每月尚有汽機車貸款、手機貸款、健保欠費、其餘貸款需繳納，每月所剩薪資僅3,000多元，要借錢才能吃飯云云，然異議人所列上開債務，是否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並未見其舉證說明，且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意旨，僅係依一般社會觀念判斷異議人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異議人仍應衡量自身經濟、欠債狀況，盡力籌措清償債務，以維護債權人之權益，是異議人此部分之主張，亦不足採。

六、綜上，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前開聲明異議之部分，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應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